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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社会药房药事服务费收费机制，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通

过定性分析和研究推理，探索社会药房药事服务收费管理机制并提出改革建议。结果：设立社会药房

药事服务费，对全面取消以药养医、落实医药分开、提升药品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结论：应尽快创设社会药房药事服务费管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执业药师专业服务的补偿机制和激励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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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ging mechanism of pharmacy service fee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ystem. Method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pharmacy service fee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was explored 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reasoning. Results: The establishment of 
pharmacy service fee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completely abolishing 
hospitals' reliance on drug sales, implementing separation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rug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pharmacy service fee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professional services should also 
be se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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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逐步推行医药分开改革，对公立医院采取逐步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

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和途径予以补偿。为

此，国内卫生管理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对医疗机构

开展了多角度的药事服务费研究和实践探索[1-2]，

多个医药学术团体组织业内专家发布了《中国药学

服务标准与收费专家共识》[3]。2017年1月9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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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8号），提出要

调整市场格局，使零售药店（社会药房）逐步成为

向患者售药和提供药学服务的重要渠道[4]。在医药

分开改革大趋势和背景下，思考和借鉴国际经验和

国内医疗机构药事服务改革实践，思考和探索社会

药房药事服务收费管理机制和执业药师专业服务合

理报酬，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   药事服务费的界定和收费方式
在国外，许多国家（地区）实行医药分业制

度，执业医师专职于疾病诊断和开具处方，执业药

师依据执业医师处方调剂药品并提供用药指导等药

学服务。国外医院一般不设门诊药房，住院药房主

要向住院患者提供住院用药服务。社会药房是非住

院患者获得处方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最主要来源。

服务水平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服

务自身带有可收费的商品属性，对服务提供者给予

合理劳动报酬，是社会尊重劳动的重要体现，也是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推动力。无论是医

院还是社会药房，执业药师开展药品调剂、提供用

药咨询服务并收取药事服务费是医疗产业化成熟国

家的普遍做法[5-7]。执业药师专业服务工作中，药

品调剂服务是执业药师对执业医师开具处方中的药

品进行审核、调剂、配制的服务，是执业药师的首

要职责与核心工作，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的基本条

件之一。因此，许多国家对社会药房和医院单立收

费项目对药品调剂服务进行补偿，一般称为药品调

剂费或调配费（Dispensing Fee）[8]。近些年，随着

执业药师职业能力和专业实践的发展，执业药师的

专业技术服务工作逐步从“以药品为中心”提升为

“以病人为中心”，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中心”

拓展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主动开展和加

强药物应用管理、合理用药管理和健康教育等药

学服务工作”。执业药师专业服务价值也从调剂费

逐渐扩展为向患者提供用药咨询、患者用药档案管

理、患者用药评估、血药浓度监测、建立个体化给

药方案、患者用药教育等新的专业服务收费项目，

药学服务所体现的劳务和技术价值，表现为更加综

合的药师服务费（Pharmacist Service Fee）、药师

专业服务费（Pharmacist Professional Fee），国内相

关文献或文件将其称为药事服务费[3]。

国际上，不同国家对执业药师提供的药学服

务项目的定性和具体收费方式有所不同，也没有一

种通行的国际服务收费标准。医院药房提供药学服

务项目，多采取与医疗服务打包进入病种付费，但

也有采取按项目收费，或者按照患者住院的床日数

收费。社会药房提供药学服务项目，在医药分开的

国家大多允许通过单独的项目进行收费，同时要求

将纳入卫生服务计划的药品按购进成本报销（注：

也有国家允许社会药房与制药厂商谈判获得一定折

扣收入）。药事服务费收取模式和标准，国内外已

有大量文献进行综述和说明[1,3,9]。具体而言，主要

有按处方收费、按人头收费、按处方中药品种类收

费、按处方中药品数目收费、按处方中药品金额收

费、按住院天数收费、与医疗服务打包收费等。

2   新医改对药事服务费的改革与探索
2.1  围绕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开展增设药事服务

费试点

200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0]首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文件中提到“药事服务费”。根据《关于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11]，新医改改革“以药补

医”机制的主要举措，就是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

消药品加成政策，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

费、药品加成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

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对公立医院由此而减少的合理

收入，将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等措施，通过医疗保

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后续

的新医改配套政策和部分省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

案积极落实新医改意见，基本确立了通过设立药事

服务费的方式补偿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而减少的合

理收入的补偿机制。如广东省发布《关于推进我省

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12]，规定公

立医院可根据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储存、管理、

分发过程中的成本、医师开具处方的成本和药师提

供药学服务的劳务费用，设立药事服务费，同时相

应降低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价率；药事服务费门诊

以每人次为计费单位，住院以床日为计费单位；医

疗保险参保、参合人员门诊药事服务费由个人账户

或门诊统筹基金支付，住院药事服务费列入医保、

新农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2012年开始的北京市市属综合医院开展医药

分开试点。2017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13]（京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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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号）提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都将取消挂

号费、诊疗费，取消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

该文件出台后，医药界对药事服务费和医事服务费

关系产生了较大争论，并引发对“医事服务费”出

来后还会不会有“药事服务费”的担忧。2017年7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

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14]（国卫办医发〔2017〕26

号），对医事服务费和药事服务费关系进行明确，

指出医事服务费不是医师服务费，医事服务费也体

现药师劳务技术价值，各地也可以探索设立药事服

务费，建立合理补偿机制，促进合理用药。

总体而言，新医改对药事服务费（或医事服

务费）的探索主要是针对公立医院开展制度摸索和

安排。从蕴涵的激励机制和产生的政策效果来看，

药事服务费政策是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和激励机

制的重大改革，是创新体制机制，取消“以药补

医”，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举措[15]。但这时

期的改革工作几乎没有将社会药房作为药事服务改

革的组成部分。提出的药事服务费是指合理弥补医

院药事服务成本、维持医院药房正常运转而设立的

收费项目。有关文件都在回避（否定或排除）社会

药房调剂处方可以获得药事服务费。

2.2   进一步落实医药分开改革，发挥社会药房药

品供应保障功能而进行药事服务费探索

2017年1月9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 [4]（国发

〔2016〕78号）发布，提出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完善国家药物政策体系；推动医药分开，采

取综合措施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间的

利益链；医疗机构应按照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并

主动向患者提供，不得限制处方外流；探索医院门

诊患者多渠道购药模式，患者可凭处方到社会药房

购药；调整市场格局，使社会药房逐步成为向患者

售药和提供药学服务的重要渠道。

2016年12月29日，商务部发布《全国药品流通

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16]，提出要创新

零售服务模式，在推进社会药房信息系统与医疗机

构信息系统和医保支付系统对接的过程中，鼓励具

备条件的社会药房承接医疗机构门诊药房服务和其

他专业服务。

社会药房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国药品零售连锁企业4981家，社

会药房门店总数达44.8万家，每年通过社会药房直

接服务达130多亿人次[16]。社会药房在保证药品供

应、方便群众购药、服务百姓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我

国社会药房在医药卫生体系、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

国家药品安全工作中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

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探索社会药房药事服务

费来调整社会药房补偿机制和激励社会药房发挥全

新社会功能提出新命题[17]。

3   社会药房药事服务费的探索与建议
3.1   从医保政策上保证零售企业和医院有同等机

会和条件竞争获得药事服务费

药事服务费在我国仍属于新鲜事物，仍有不

少专家、学者和公众对新医改方案中设立药事服务

费的初衷和价值有不明白、不理解或者不支持。新

医改方案在收集民意和召开听证会时，有部分听证

代表对“药事服务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变相增

加患者负担”，也在担忧增设了药事服务费是否会

导致医生把一张处方分解成多个处方，以此来多收

药事服务费[15] 。目前，在各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方案中，都积极探索将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

障报销范围。政府应该在医保政策层面上将社会

药房药事服务费纳入政策扶持和支持领域，保证社

会药房与公立医院享有同等申报医保定点和开展药

事服务费项目的主体地位和竞争机会。任何一方调

剂合格医保处方，都可以在医保基金监督审核下取

得相应的药事服务费，使得医院和社会药房公平竞

争，不断提高整体药事服务质量。

3.2   推动社会药房转型升级，为设立药事服务费

提供经济载体

当前，我国药品零售行业发展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一是行业结构不合理，社会药房数量多、

小、散问题仍然突出，行业集中度和药品零售连锁

经营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药品供应链管理和信息化

水平不高。二是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部分企业经营

管理不规范，药学技术人才缺乏，专业服务能力较

弱，行业服务大健康的功能未充分发挥[16]。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有效推进医

药分开，保障公众安全有效用药，必须在推进医药

分开的改革历程中，改变重医轻药的旧观念和政策

路径，推进药品零售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社会药房转型升级，培育新型业态，充分发挥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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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医疗卫生事业与健康产业的功能作用。同时通

过设立社会药房药事服务费，切实体现出药学技术

人员提供专业服务的知识劳动技术价值，让做好转

型升级的优秀社会药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改变社

会药房主要依赖卖药赚钱的形象，重塑社会药房执

业药师的责任意识和社会专业服务形象[18]。

3.3  创新改革，健全社会药房药事服务费管理机制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药事服务费仍有一定争

议。一是社会对药事服务收费的认同感还不强，将

专业的药事服务理解为药品销售的附加服务；二是

社会药房药事服务内容无法量化考核，收费项目难

以确定，适用于企业化经营的能取代药品进销差价

（实施零差价）的服务收费方式和方案构建困难。

三是社会药房执业药师法律地位有待提升，业务水

平有待提高，执业药师药学服务水平整体差异较

大，药事服务收费还没有权威的法律依据。要解决

这些问题，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药分开机制改

革中，必须“对症下药”：首先，有关部门应当加

快执业药师立法步伐，统一药师执业管理体制，通

过法律保障执业药师法律地位、执业权利，提升执

业药师社会地位和专业形象，并为设立药事服务费

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应当在医药分开机制改革

中，设定执业药师审方和用药指导的岗位，创造更

多参与制定用药方案和指导合理用药等工作机会，

为优秀执业药师创造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和平台，保

证他们能够通过实践锻炼，尽快适应执业职责需

求，逐步提升专业形象并被公众认可。另外，还必

须尽快确定药学服务标准和指南，完善服务标准化

和质量考核评价指标化工作，弱化药品销售量指

标，强化执业药师专业技术服务价值。

3.4   制定科学收费标准，更好发挥药事服务费激

励机制

笔者在前期课题研究工作中，利用系统动力

学理论和方法，对医药分开的系统模型进行策略仿

真和政策试验，研究医药分开之后公立医院的具体

补偿机制。根据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动力学建

模方法，计算医药分开之后的门诊药事服务费标准

为5～11元/次、住院药事服务费标准为10～16元/

次/天为宜，在这个基础上根据配套政策和措施适

当浮动[19]。建议社会药房参考这一标准，通过单独

药事服务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更好地发挥药事服

务费激励机制。

4   结语
国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医药分开，少数

早期没有实现医药分开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

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中，都将医药分开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制

度开展制度设计和改革落实。其中重建社会药房社

会功能和为执业药师专业服务设立药事服务费，是

落实医药分开和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的关键。我国正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

医药分开并全面取消以药养医。随着医药分开和破

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新医改综合改

革措施逐步推进，我国社会药房和执业药师在我国

医药卫生体系、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国家药品安全

工作中将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通过

设立药事服务费，建立合理的执业药师劳务技术价

值的合理补偿机制，有利于充分体现药师的知识劳

动技术价值，强化和发挥社会药房和执业药师在保

障药品质量和指导合理用药方面的责任意识，有利

于社会药房完成“华丽转身”，实现从以往的药品

销售为主，发展成未来以药品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

并重的新型社会药房，对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和完

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不

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就医贵、就医难”社

会问题仍然突出，公众对药事服务收费认同度不高

的社会背景下，推动社会药房药事服务收费政策必

须谨慎，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论证和政策解释，尽可

能在医院药事服务收费政策有较好的社会认可度和

政策接受度之后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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